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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

(2006 年 10 月 26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79 号令公布 自

200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提高体育运动项目经

营单位安全生产水平，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

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北京

市安全生产条例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，

适用本规定；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消防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

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体育运动项目是指国家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正式

公布的体育运动项目。

第三条 安全生产管理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

理的方针。

第四条 市和区、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体育运动项目经营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行业监督管理；公安消防、质量技术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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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等部门分别对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的消防安全、特种设备安

全等实施专项监督管理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体育运动项目

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，指导、协调和监督

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。

行业协会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会员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

作，制定安全生产制度、规程，提供相关服务。

第五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

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。

第六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

制度，完善安全生产条件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第七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 300 人的，应

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从业

人员在 300 人以下的，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，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

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。

第八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

上岗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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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情况

进行记录，记录至少保存２年。

第九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，

方可上岗作业。

第十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例会制度，

定期研究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；制定有效的安全生产措施，并对

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十一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排查制度，对本单位容易发生事故的部位、设施，明确责任人

员，制定并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。

第十二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在每日营业开始前和

结束后，对营业区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；营业期间每２小时至少

进行 1 次安全巡查。检查和巡查应当做好记录。

第十三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的变配电室总额定容量在

630 千伏安以上且电压等级为 10 千伏的，应当安排专人 24 小时

值班。值班应当做好记录。

变配电室不得存放危险物品和杂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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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变配电室应当配备用电设备和配电线路平面分布

图等安全技术资料，以及必要的作业工具和劳动防护用品，并在

明显位置设置变配电系统操作模拟图板。

变配电室的门、窗、电缆沟应当设置防水设施和挡鼠板。

第十五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设置的电源线路应当符合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；临时用电线路应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；

电气设备应当安装漏电和过载保护装置。

第十六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保证安全出口的畅通；

不得封闭、堵塞安全出口；安全出口处不得设置门槛。

疏散门应当向疏散方向开启，不得采用卷帘门、转门、吊门、

侧拉门。门内和门外 1.4 米范围内不得设置踏步。

第十七条 营业区域内的安全出口数目、安全疏散距离、疏

散门和疏散通道的宽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

第十八条 营业区域内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及其转角处应

当设置发光疏散指示标志。指示标志应当能够在断电且无自然光

照明时，指引疏散位置和疏散方向。

指示标志应当设置在安全出口的顶部和疏散通道及其转角

处距地面高度 1 米以下的墙面上；设置在疏散通道上的指示标志

的间距不得大于 10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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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营业区域内的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和重点部位应

当设置应急照明灯。应急照明灯的连续照明时间不得少于 20 分

钟，其地面最低照度不得低于 0.5 勒克斯。

第二十条 营业区域内落地式的玻璃门、玻璃窗、玻璃墙应

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。

安全警示标志应当明显，保持完好，便于公众识别。

第二十一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在营业区域内进行装修、

维修、改造等施工且不停止营业的，应当与施工单位签订专门的

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安全责任；施工区域应当与其他营业区

域相隔离，并采取安全措施，确保安全。

第二十二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将经营场所出租的，应

当与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。

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对各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

协调、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营业区域内实际容纳的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最

大容纳人数。

最大容纳人数按照下列规定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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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滑雪、滑板项目人均运动面积，不得小于 20 平方米；

滑冰、轮滑项目人均运动面积，不得小于 5 平方米；

（二）人工游泳池的人均游泳面积，不得小于 2.5 平方米；

天然游泳场的人均游泳面积，不得小于 4 平方米；

（三）其它室内运动项目人均运动面积，不得小于 4 平方米。

第二十四条 当接近最大容纳人数或者人员相对聚集时，体

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控制和疏散措施，确保安全。

第二十五条 国家实行强制性体育服务标准的体育运动项目

经营单位，应当配备持有相应运动项目执业证书的从业人员，方

可对社会提供服务。

第二十六条 人工游泳池水面面积在 250 平方米以下的，应

当至少配备 2 名专职水上救生员；水面面积超过 250 平方米的，

每增加 250 平方米，至少增加 1 名专职水上救生员，增加的面积

不足 250 平方米的，按照增加 250 平方米计算。

天然游泳场水面面积在 360 平方米以下的，应当至少配备 1

名专职水上救生员；水面面积超过 360 平方米的，每增加 360 平

方米，至少增加 1 名专职水上救生员，增加的面积不足 360 平方

米的，按照增加 360 平方米计算。

救生员应当持证上岗，并佩带明显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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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合格

的设施、器材。国家实行强制性体育服务标准的体育运动项目的

设施、器材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，并在显著位置设

置相应的使用说明和警示标志。

第二十八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使用、储存的危险物品，

应当单独存放，专人管理。

第二十九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生产

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应急救援预案应当包括应急救援组织、

主要危险目标、启动程序、紧急处置措施、应急设备器材等内容。

应急救援预案应当每半年至少演练 1 次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三十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应当掌握应

急救援预案的全部内容；其他人员应当能够熟练使用消防器材，

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以及本岗位的应急救援职责。

第三十一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设置能够覆盖全部

营业区域的应急广播，并能够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播放。

第三十二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，

应当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组织人员疏散，防

止事故扩大，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及时、如实报告公安、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体育等有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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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体育运动项目经营

单位存在安全生产问题，属于行业监督管理或者专项监督管理职

责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督促有关部门处理。

第三十四条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

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未建立安全生产例会制度或者未制定安全生产措施的，

处 5000 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二）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制度的，处 5000 元以

上２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三）未配备持有相应运动项目执业证书的从业人员或者专

职水上救生员的，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；

（四）未设置能够覆盖全部营业区域的应急广播或者不能使

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播放的，处 5000 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，按照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特种设备

安全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由有关部

门依法处罚。

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